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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背書保證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4-5頁。(無股東提問，洽悉。) 

 

六、訂定本公司「第十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詳附件三。(無股東提問，洽悉。) 

 

七、修訂本公司「第九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6頁。(無股東

提問，洽悉。) 

 

八、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7頁。(無股東提問，洽悉。) 

 

九、本公司一一三年度關係人交易情形報告，詳附件四。(無股東提問，洽悉。) 

 

參、承認事項 

一、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業已編製完成，經董事會

審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其中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勤業眾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青霞、鄭欽宗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提請 承認。(詳附件一及附件五)  

  

   決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280,891,718權，佔表決總權數80.50﹪，

反對144,229權，棄權/未投票權數67,885,720權，無效權數0權，贊成權數超

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二、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依據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擬具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查核完竣，提請 承認。(詳附件六) 

 

決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281,338,935權，佔表決總權數80.63﹪，

反對78,012權，棄權/未投票權數67,504,720權，無效權數0權，贊成權數超

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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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1.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業事業如左： 

1.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2.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

械製造業。 

3.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 

4.E601020 電器安裝業。 

5.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

業。 

6.E801070 廚具、衛浴設備安裝

工程業。 

7.F113020 電器批發業。 

8.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9.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業事業如左： 

1.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2.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

械製造業。 

3.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 

4.F601020 電器安裝業。 

5.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

業。 

6.E801070 廚具、衛浴設備安裝

工程業。 

7.F113020 電器批發業。 

8.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9.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更正所營事業代碼。 

第二十七條之一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高於

百分之三的董事酬勞及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及不高於百分之八的員

工酬勞。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

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董

事酬勞及員工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

於 15 %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員工

酬勞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

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訂定之。 

第二十七條之一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高於

百分之三的董事酬勞及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及高於百分之八的員工

酬勞。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案

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董

事酬勞及員工酬勞。 

員工酬勞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分

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

件由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訂定之。 

1. 配合「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第

六項修訂條文。 

2. 基層員工之定義

依「中小企業員

工加薪薪資費用

加 成 減 除 辦

法」，採「經濟部

中小及新創企業

署」公告之經常

性薪資水準，每

兩年修正一次，

納入內控定期檢

視。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

十八年十二月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二

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二月二

十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一

日。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

十八年十二月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二

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二月二

十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一

日。 

新增第三十四次修正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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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廿

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九月二

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九月三

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

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

十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

二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

月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

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

月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十

一月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

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

月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

月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廿

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九月二

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九月三

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

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

十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

二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

月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

月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

月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

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十

一月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

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

月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

月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

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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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

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七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

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

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

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七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十五日。 

2. 敬請 審議。 

決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281,058,716權，佔表決總權數80.55﹪，反

對78,43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67,784,521權，無效權數0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

數額，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伍、其他事項 

案由：解除本公司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1. 依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依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擬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3. 許可從事競業行為之董事姓名及職稱： 

A. 聲寶(股)公司代表人：陳盛沺 董事長 

B. 聲寶(股)公司代表人：楊正民 副董事長 

C. 聲寶(股)公司代表人：馮明法 董事 

D. 日商夏普株式會社代表人：三代一壽 董事 

E. 中國鋼鐵(股)公司代表人：劉宏義 董事 

F. 銓寶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盛泉 董事 

G. 蘇慶陽 獨立董事 

H. 黃寶慧 獨立董事 

4. 解除董事競業行為名單，詳附件七。 

5. 敬請 審議。 

 
決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277,169,934權，佔表決總權數79.43﹪，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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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435,271權，棄權/未投票權數71,316,462權，無效權數0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

數額，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戶號 29352提問： 

1. 應將聲寶與瑞智視為一體，瑞智壓縮機是世界第四大品牌，生產三十幾年且品質很好，

但是應該在產品標示瑞智的壓縮機，有一天看到聲寶廣告覺得很可惜，建議廣告應該展現

出來我們的核心和品牌根本。 

2. 市面上許多各種平價冷氣品牌，大家很多選擇，但是我們應將企業文化價值發揮，讓

「台灣製造」這個價值發揮，讓大家覺得這個品牌是我們的驕傲。 

主席回覆： 

感謝這位股東的建議，事實上我們現在會開始做一些廣告，把形象廣告出來，因為有許多

人都不知道瑞智是做什麼，所以我們開始在台灣銷售瑞智空調。雖然台灣很多第三品牌，

但是我們是上市公司，是全世界驗證過的壓縮機，所以我們會從這方面先將形象建立起來，

且我們價格還是很有競爭力，我們希望將來在台灣把瑞智空調甚至冰箱讓大家知道，對於

股價會有幫助。對於廣告的部分較不贊成，我們要先讓瑞智是台灣隱形冠軍的形象展現，

壓縮機品質超越其他國家，很多廣告都說壓縮機稀少所以品質好，但是壓縮機不一定是產

量越少品質越好，產量越多才是越好，感謝。 
 

柒、散會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會議進行內容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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